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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場地申請規定 

  場地 

 

項目 

中正廳 光復廳 廣場 展覽室 臺北書院 

使用 

用途 

舉辦活動以表演藝術為

主，不受理申請放映商

業電影或舉辦與表演藝

術無關之集會、晚會、

典禮、講演及其他類似

活動。 

以辦理藝文展演、公

益性學術講座(研討

會)及文化性集會為

原則。 

舉辦活動以

公益、藝文

展演及文化

創意產業相

關活動為原

則。 

展覽以藝

文展覽為

主。 

舉辦活動以辦理藝

文展演、公益性學

術講座、研討會及

文化性集會為原

則。 

申請 

資格 

申請使用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個人：年滿十八歲以上中華民國國民；或領有中華民國工作許可證之外國人。 

2. 團體：機關、學校、立案法人或團體。 

送件 

資料 

1. 臺北市中山堂場地使用申請書一式 1份。 

2. 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個人為身分證明文件；團體為公司、基金會等法人設立登記文

件）。 

3. 活動企劃書一式 1份(須包含場地佈置圖)。 

4. 「申請使用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場地舉辦藝文表演活動業者資訊揭露切結書」1份 

送件 

方式 

請於「台北服務通(service.taipei)」申請，將所需之租借申請資料上傳後，本所將於平台回

復審核結果。 

申請 

期限 

每年 7月 1日至 31日開

放申請翌年檔期。 

當年度如有零星檔期 ，

將於每年 1月與 5月公

告受理申請時間。 

每年 7月起開放申請翌年 1月至 12月檔期，最遲應於使用前 2個月

提出申請。 

優先 

順序 
1.本所使用。    2.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與學校。   3.依審查結果。 

審查 

方式 

依「臺北市中山堂管理

所節目審議委員會作業

要點」辦理 

1. 由本所召集學者專家

組成委員會審查，並

確認使用檔期。 

2. 審查結果於審查會議

結束1個月內通知申請

人／單位。 

本所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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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

保護措

施(自

113年

3月 1

日起實

施) 

1. 申請使用本所場地從事藝文表演活動者，須於售票平台或官方網站等可認定為與消費者間訂

立定型化契約條款之處，揭露履約保障或其他消費者付款保障措施及可行退費方式等相關資

訊，並提供「申請使用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場地舉辦藝文表演活動業者資訊揭露切結書」予

本所。 

2.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對於申請人／單位所繳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不予退還，且得作為日後

不受理其申請之綜合考量。 

3. 第一項所稱「藝文表演活動」，指適用文化部所訂「藝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規定之活動。 

4. 申請使用場地者有重大消費爭議未妥善處理等紀錄，本所得審酌其違反其他法令或公序良俗

之情節，不予許可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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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場地簽約及收費規定 
   場地 

 

項目 

中正廳 光復廳 廣場 展覽室 臺北書院 

場地使用費

與繳納期限 

1. 依據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場地收費標準及附表之規定收取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申請人/

單位獲取檔期之時間如距場地使用首日 6個月以上，申請人/單位應於場地使用首日前 6

個月(含假日，下同)與本所訂立契約；申請人/單位獲取檔期之時間若距場地使用首日不

足 6個月時，申請人/單位應於接獲本所通知次日起 7日內與本所訂定契約。申請人/單位

應於與本所訂定契約時同時繳納場地使費與保證金。申請人/單位應繳納之場地使用費若

於 10萬元以下，應於訂定契約時繳納全額場地使用費與全額保證金；申請人/單位應繳納

之場地使用費若超過 10萬元，應於訂定契約時繳納 50%場地使用費與全額保證金，場地使

用費餘額則應於場地使用首日前 1個月繳足。申請人/單位逾期繳納視同放棄使用，本所

得將該場地檔期釋出予其他單位使用。 

2. 前項議定場地使用費總額，如遇場地及設備使用增減或變更，應依申請人/單位實際使用

情形，多退少補。其須補繳之加租費，應於使用末日後 14日內補繳，逾期繳納者，每逾 2

日加收應補繳費用 2%滯納金；逾 30日仍未繳納者，另加收 15%滯納金，並得依法移送強

制執行。前項應繳納之場地使用費及滯納金，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止，

依郵政儲金 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計收。 

變更展演檔

期與內容 

1. 申請人/單位若因故須變更

檔期，應與本所確認可變更

檔期後，至遲於場地使用首

日前 3個月以書面提出申

請，並經本所同意後方得變

更。 

2. 主要演出條件（即演出形

式、主要演出者及經本所評

審會認定之基本演出條件）

不得變更，倘需變更部分演

出內容或演出人員，申請人

/單位應於使用首日前 3個

月以書面向本所提出申請，

經本所核准後始得變更，若

未於規定期限前提出申請，

本所得不予受理。 

1. 申請人/單位若因故須變更檔期，應與本所確認可變更檔

期後，至遲於場地使用首日前 1個月以書面提出申請，

並經本所同意後方得變更。 

2. 主要演出/活動條件（即演出/活動形式、主要演出/活動

者等基本演出條件）不得變更，倘需變更部分演出/活動

內容或演出/活動人員，申請人/單位應於使用首日 1個

月前以書面向本所提出申請，經本所核准後始得變更，

若未於規定期限前提出申請，本所得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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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展演 

1. 如遇不可抗力原因或不可歸責之事由，如天災、人禍、戰爭、國喪、法令變更、政府宣佈

臺北市停止上班上課、群眾事件、嚴重傳染病疫、主要演出者或技術服務人員死亡、重病

或設備故障或欠缺等，致本契約節目之全部或一部無法如期演出者，則取消演出，雙方得

另議檔期或任何一方均得於事件發生 3日內不經催告解除契約，由本所無息退還申請人/單

位已繳之費用。 

2. 除前項之原因外，申請人/單位不得取消演出（異動節目視同取消演出，但經本所同意者不

在此限），否則本所依下列方式處理： 

(1)場地使用首日前 1個月至 6個月內以書面申請取消者，申請人/單位所預繳 50%之場地

使用費不予退還。 

(2)場地使用首日前 1個月內以書面申請取消者，申請人/單位已繳之全部場地使用費不予

退還。 

3. 因檔期取消或變更，影響相關票務或宣傳事宜，應由申請人/單位負責公告及退票事宜。 

4. 北市政府宣布因災害停止上班時，本所將停止上班，不配合演出、彩排及拆裝台。 

保證金退還

與處理權責 

1. 申請人/單位所繳之保證金，俟歸還所借物品與場地回復原狀，並經本所檢查通過，且完成

加租費繳納後，本所將無息退還。 

2. 如申請人/單位未依與本所簽訂之「臺北市中山堂(中正廳/光復廳/廣場/展覽室/臺北書院)

場地設備行政使用契約書」規定處理垃圾、物件及復原場地；負清理完善、修復之責，本

所並得視損壞情形要求申請人/單位負賠償責任。 

3. 如因中山堂古蹟整體建築物維護考量(如牆面、壁面、天花板、地板)，經本所認定需由本

所處理，處理費用概由申請人/單位負擔，倘無法修復時以市價賠償之或雙方議定之。 

4. 如因時效考量或影響觀瞻，本所須於第一時間處理時，本所得自行處理，其所產生之費用

自保證金中扣扺，如有不足並予追繳。 

5. 申請人/單位應於場地使用期間投保必要之公共意外等保險，如發生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

應負起必要之賠償責任；另應確保所有工作人員及演出人員均符合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

如有違法致造成本所之損害，申請人/單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6. 本所為國定古蹟，依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毀損古蹟、暫定古蹟之全部、一部或其附屬

設施，處 6個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0萬元以上 2千萬元以下罰金。其

損害部分應回復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賠償其損害。 

 

 



附表：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表 

展演場地                   110  1  
收費標準（單位：新臺幣） 

說明 
地點 項目/使用時段 類別 費用 

中正廳 

1,623 

平方公尺 

（491 坪） 

上午演出時段 

9-12 時 
 20,000 元

 
一、 舉辦活動以表演藝術為主，

不受理申請放映商業電影

或舉辦與表演藝術無關之

集會、晚會、典禮、講演及

其他類似活動。 

二、 申請使用中正廳，應具備下

列資格之一： 

（一） 個人：年滿二十歲以

上中華民國國民；或

領有中華民國工作許

可證之外國人。 

（二） 機關、學校、立案法

人或團體。 

三、 席位1,122席，每場演出及

工作人數以300人為限。 

四、 使用本廳錄音、錄影、影視

拍攝者，視同正式演出，按

演出時段收費。 

五、 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

校免繳場地使用費、保證金

及其他費用。由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暨所屬機關備文擔

任活動共同主辦、合辦者，

得免收取場地使用費。 

下午演出時段 

13-17 時 
 30,000 元 

晚間演出時段 

18 時-22 時 30 分 
 40,000 元 

上午預演、搭

（拆）景時段 9-

12 時 

 6,000 元 

下午預演、搭

（拆）景時段 13-

17 時 

 8,000 元 

晚間預演、搭

（拆）景時段 18-

22 時 

 9,000 元 

輔助時段 

上午 8-9 時 

中午 12-13 時 

下午 17-18 時 

晚間 22~23 時 

 
每半小時 

4,000 元計收 

夜間輔助時段 

晚間 23~24 時 
 

每半小時 

5,000 元計收 

保證金  

30,000 元 

（第二天起每

增加一天加收

保證金 5,000

元） 

史坦威 D274 

鋼琴 
 5,000 元/場 不含調音費 

山葉 CF 

鋼琴 
 2,000 元/場 不含調音費 

一般麥克風  500 元/支/場  

無線麥克風

（MINI） 
 1,000 元/支/場 

 



收費標準（單位：新臺幣） 
說明 

地點 項目/使用時段 類別 費用 

外接電源  
依實際用電度

數收費 

 

光復廳 

759 

平方公尺 

（230 坪） 

上午演出時段 

9~12 時 

一般 20,000 元 
一、 以辦理藝文展演、公益性學

術講座(研討會)及文化性

集會為原則。 

二、 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

校免繳場地使用費、保證金

及其他費用。由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暨所屬機關備文擔

任活動共同主辦、合辦者，

得免收取場地使用費。 

三、 非屬第一點使用目的或觀

眾入場採會員制(不開放予

一般民眾)之演出活動，按

一般收費基準收費。 

四、 藝文展演、公(私)立學校之

學生社團活動演出使用，場

地使用費以藝文展演、學校

學生社團欄位內基準計收。 

五、 使用本廳錄音、錄影、影視

拍攝者，視同正式演出，按

演出時段收費。 

六、 每場演出、工作人員與觀眾

入場人數以400人為上限。 

 

藝文展演、

學校學生社

團 
8,000 元 

下午演出時段

13~17 時 

一般 30,000 元 

藝文展演、

學校學生社

團 
12,000 元 

晚間演出時段

18~22 時 

一般 50,000 元 

藝文展演、

學校學生社

團 
20,000 元 

上午預演、搭

（拆）景時段 9-

12 時 

一般 6,000 元 

藝文展演、

學校學生社

團 
2,400 元 

下午預演、搭

（拆）景時段 13-

17 時 

一般 8,000 元 

藝文展演、

學校學生社

團 
3,200 元 

晚間預演、搭

（拆）景時段 18-

22 時 

一般 9,000 元 

藝文展演、

學校學生社

團 
3,600 元 

輔助時段 

上午 8-9 時 

中午 12-13 時 

下午 17-18 時 

晚間 22-23 時 

一般 
每半小時 

3,000 元計收 

藝文展演、

學校學生社

團 

每半小時

1,200 元計收 

夜間輔助時段 

晚間 23-24 時 

一般 
每半小時 

4,000 元計收 

藝文展演、 每半小時



收費標準（單位：新臺幣） 
說明 

地點 項目/使用時段 類別 費用 

學校學生社

團 

1,600 元計收 

保證金  40,000 元 

鋼琴  2,000 元/場 
廠牌規格：山葉 F88 鍵 7.25 

不含調音費 

4'X6'平台板塊  200 元/塊 不包括裝、拆費用，自派人力組裝 

一般麥克風  500 元/支/場  

無線麥克風

（MINI） 
 1,000 元/支/場 

 

外接電源  
依實際用電度

數收費 

 

廣 場 

15,920 

平方公尺

（4,815

坪） 

上午時段 

09:00-13:00 

（裝拆台、綵

排、演出） 

藝文展演 8,000 元 一、 舉辦活動以公益、藝文展演

及文化創意產業相關活動

為原則。 

二、 非屬第一點使用目的而係

商業使用目的(指有對外收

費、營利行為、商品展示(展

售)行銷、廣告宣傳、觀眾入

場採會員制(不開放予一般

民眾參與)、公司團體舉辦

之報名參賽類型活動、公司

行號內部舉辦聚會、園遊會

等)之演出活動，按一般收

費基準收費。 

三、 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

校免繳場地使用費、保證金

及其他費用。由臺北市政府

文化局暨所屬機關備文擔

任活動共同主辦、合辦者，

得免收取場地使用費。 

影視拍攝 20,000 元 

商業性、一

般性 
30,000 元 

下午時段 

13:00-17:00 

（裝拆台、綵

排、演出） 

藝文展演 8,000 元 

影視拍攝 20,000 元 

商業性、一

般性 
30,000 元 

晚間時段 

17:00-21:00 

（裝拆台、綵

排、演出） 

藝文展演 10,000 元 

影視拍攝 30,000 元 

商業性、一

般性 
40,000 元 

輔助時段 

上午 8~9 時 
 

每半小時 

3,000 元計收 

夜間輔助時段 

晚間 21 時 30 分

~23 時 

 
每半小時 

5,000 元計收 

保證金  50,000 元 

外接電源  
依實際用電度

數收費 

備註: 

1. 展演場地申請時間：自每年 7 月起開放申請翌年 1 月至 12 月檔期，如有空檔，最遲應於使用

前 1個月提出申請。 

2. 本所受理申請後，進行審查作業，審查通過，由本所依場地檔期使用狀況排定演出日期，如為

本府及行政院所屬各部會主辦之各項藝文活動，得免予審查。 

3. 申請人使用各時段如需提早、延長、增加、取消，應事先書面徵得本所同意。 

 



其他場地 

收費基準（單位：新臺幣） 
說  明 

地點 項目/使用時段 費   用 

展覽室 

68 平方公尺

（20.6 坪） 

第一展覽室場租 

(約 20 坪) 

一星期 2,500
元 

一、場地使用期間以一星期為
單位(週一至週日，共計 7
日)，含佈展、撤場等工作時
間，國定假日照常開放(春
節假期休館)。 

二、展覽以藝文展覽為主，檔期
以本所自辦、合辦活動優先
使用。 

使用單位應視實際使用狀況，

控管合宜且安全之使用人數。 

第二展覽室場租 

(約 20 坪) 

一星期 2,500
元 

第一展覽室保證金 2,500 元 

第二展覽室保證金 2,500 元 

臺

北

書

院 

 

講堂 

212 平方

公尺（約

64 坪） 

上午 09-13 時 8,000 元 

一、 以辦理藝文展演、公益性
學術講座、研討會及文化
性集會為原則。 

二、 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及學
校免繳場地使用費、保證
金及其他費用。由臺北市
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備
文擔任活動共同主辦、合
辦者，得免收取場地使用

費。 
三、場地使用未滿一時段者，

場地使用費收費以一時段
計算。 

四、 申請人應遵守約定之使用
時段，如需提早或延長，
應事先徵得本所同意。 

每場活動入場人數以 100 人為

上限。 

下午 13-17 時 8,000 元 

晚間 17-21 時 10,000 元 

輔助時段 

上午 8~9 時 

每半小時 2,000

元計收 

夜間輔助時段 

晚間 21 時~22 時 

每半小時 3,000

元計收 

保證金 5,000 元 

單槍投影機（含投影螢幕） 1,000 元/時段 

一般麥克風 500 元/支/時段 

和室包廂

60 平方公

尺(約 18

坪)，含榻

榻米和室

30 平方公

尺，茶水

間及玄關

30 平方公

尺 

第一包廂(酉
陽街) / 

第二包廂(秀

山街) 

 

上午 09-13 時 4,000 元 

一、以辦理文化、藝術、學術性
聚會為原則。 

二、場地使用未滿一時段者，場
地使用費收費以一時段計
算。 

三、申請人應遵守約定之使用
時段，如需提早或延長，應
事先徵得本所同意。 

四、使用者須保持空間及設備
整潔、完好。 

五、中山堂為國定古蹟，全館禁
止吸菸、用火。 

建議容納人數：16 人。 

下午 13-17 時 4,000 元 

晚間 17-21 時 5,000 元 

保證金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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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山堂管理所 

場地使用注意事項 

115年 3月 27日修訂，115 年 4月 1日起適用 

一、中正廳、光復廳、廣場 

     場地 

項目 中正廳、光復廳、廣場 

技術協調

會 

1.場地使用單位應於場地使用日前 7 至 14 日至本所召開前臺及後臺技

術協調會，協調場地使用相關事宜，並應派演出行政與技術人員參

加，且遵守協調結果。 

2.場地使用單位若有其他或特殊需求需本所協助者，請於技術協調會

提出說明，未事先提出者，本所得視實際情況協調處理。 

場 地 使 用

注意事項 

各場地使用通則： 

1. 本所為國定古蹟，全館與廣場不得產生煙霧與使用明火。 

2. 載運設備等車輛可暫停於秀山街卸貨口，並請於裝卸完成後駛離。 

3.本所為國定古蹟，裝卸貨若途經地毯區、電梯、樓梯及牆面，應作

保護措施，避免碰撞損壞，牆面門窗禁止黏貼、打釘、鑽孔等破壞

行為，線材須整理固定，以維安全與美觀。 

4.觀眾入場後，非經本所事前同意，演出單位工作及演出人員不得擅

自上下舞臺。 

5.場地使用單位應於活動使用期間投保必要之公共意外等保險，活動

期間如發生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本所不負賠償責任。 

6.使用單位舉辦活動如有售票、販售節目手冊或演出相關文創商品以

外之營利行為，應經本所同意，並依相關稅捐規定辦理；義賣或勸

募活動，須依公益勸募條例及相關規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檢附

主管機關核准之文件及義賣或勸募活動計畫書予本所後方得辦理。 

7.場地使用期間應遵守中央或地方政府所訂定之相關規定，若有違反

情事且經勸導無效者，本所將逕行向主管機關舉發。 

8.違反以上場地使用規定情節重大者，本所得終止申請人場地之使

用，因而衍生一切責任、損失與賠償，一律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中正廳使用通則： 

1.非經本所同意，不得進入燈控室、音控室、追蹤燈室、舞台貓道與

鋼棚等工作區域，或操作本所任何設備與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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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 

項目 中正廳、光復廳、廣場 

光復廳使用通則： 

1.非經本所同意，不得操作光復廳任何設備與器材。 

2.本廳 3 樓區域僅供演出需要搭設燈光、音響及工作人員使用，不開

放觀眾進出及使用。 

3.本廳可供飲食，若食物須保溫，應使用本所同意之器具處理，如提

供酒精性飲料，其酒精濃度不得超出 20%，且不得販售。 

4.為保護本廳古蹟建築結構與地板，不提供 50 人以上同時跳舞之舞蹈

演出使用。 

5.本廳舞蹈演出應確認舞蹈使用區域，於使用區內由團隊自行鋪設塑

膠舞蹈地板，未鋪設塑膠舞蹈地板的區域，觀眾與表演者均不可跳

舞。另演出後若於舞蹈區域外或廳外區域遺留滑石粉，團隊需將場

地清潔完畢方能離開，如地板有耗損，團隊應依古蹟修復方式修復

好歸還本所，若團隊未修復，本所得逕洽廠商修復，並自保證金扣

除修復經費，若有不足，團隊應支付差額。 

 

廣場使用通則： 

1.本廣場係為建築物基地、公園綠地、紀念碑以外之廣場空間。 

2.活動所需之電源、舞台、燈光、音響、帳篷、流動廁所，以及相關

佈置及輔助設施，均由申請人自行準備及架設。 

3.為維護廣場場地安全，嚴禁於現場使用火源、施放煙火、天燈、鞭

炮或風箏。 

4.為維護廣場景觀，不得在廣場地面、花木及其他公共設施上噴漆、

書刻、打釘、打樁、插旗幟，或進行其他毀損行為；如地面有油

漬、落漆、殘膠或鐵銹等，應清潔復原，再將場地交還予本所。佈

置及使用場地時，應設置圍籬或標示，夜間使用應加設夜間警示設

施，並配置滅火器備用，以確保安全。 

5.進入本廣場之工作車輛須經本所核可，每輛車不得超過 15 噸，

數量限制 2 台(不得併排卸貨)，所有車輛應由秀山街車道進

出，裝卸貨後應立即離開不得滯留。 

6.如須搭設舞台或帳蓬等臨時建物，搭設區域僅限於廣場左側或右側

(紀念碑及其平台不得搭設)，舞台及活動器材設施重量不得超過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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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 

項目 中正廳、光復廳、廣場 

平方公尺 600 公斤，且應經本所同意，並應依臺北市展演用臨時性

建築物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檢附主管機關核准之文件影本予本所。 

7.廣場可供飲食，若食物須保溫，應使用本所同意之器具處理，如提

供酒精性飲料，其酒精濃度不得超出 20%，且不得販售。 

8.使用本廣場辦理活動（包括彩排及拆裝舞台），音量應符合噪音管

制法規定，如有違規情事，均由申請人自負其責；倘因此致本所遭

受處罰，本所得逕自保證金內扣抵，如有不足，並應追繳之。 

9.使用本廣場從事各項活動，不得超過晚間 9 時 30 分，如有違反規

定，本所得勒令停止；另為維護環境安寧，請於晚上 10 時前完成場

地佈置及清理復原。 

10.使用單位於廣場辦理中大型活動致產生垃圾時，應請自行聯繫清潔

廠商清理、復原，並負擔相關費用。 

11.如使用廣場辦理大型群聚活動，應依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規

定辦理，並應檢附主管機關備查或許可之文件影本。 

工 作 證 申

請與使用 

1.場地使用期間，所有演出、工作人員一律憑證由後臺進出，未佩戴

工作證者，本所得拒絕其進入各廳演出活動與休息區域。 

2.申請工作證應於場地使用前 7 日繳交演出及工作人員名冊(中正廳以

200 張為限，光復廳以 100 張為限)，並由申請單位自行製作工作證，

經本所核章後使用。 

3.前臺工作證僅限於演出期間適用於前臺，持前臺工作證者不得進入

觀眾席觀賞節目，違者收回前臺工作證，本所並得請其離開。 

停 車 場 申

請與使用 

1.停車證申請應於技術協調會時提出，每個場地申請上限為 2 部車

（限停轎車，貨車不得停放）。 

2.本所停車場僅供停放車輛使用，不負保管責任，貴重物品請勿留置

車內；遇不可抗拒之天災人禍致車輛損毀時，本所不負賠償責任。  

 

演 員 休 息

室 

1.本所免費提供演員休息室供演出單位使用，演出單位請自行管理，

並分配使用。 

2.隨身貴重物品請自行妥善保管，本所不負物品保管之責。 

3.用餐請於規定區域內，並依本所規定將飲料、便當等容器清洗乾淨

後，於晚間 9時前將垃圾分類置於 1樓辦公室外專屬垃圾桶，勿將垃

圾置於洗手臺、馬桶或排水口或休息室等空間，以防蚊蟲與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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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 

項目 中正廳、光復廳、廣場 

4.休息室無人使用時，應隨手關燈、關電視，以節約能源；另演出結

束後，應將場地清理後復原。 

活動宣傳

品與花束 

1.本所提供節目手冊及網站等宣傳管道，可供利用。 

2.演出期間若有文宣、DM、贈品，或販售與該節目相關之物品，應依

相關規定辦理，並置於本所指定位置；另海報擺放與宣傳旗幟等應

事先申請，不可影響古蹟外觀，並於活動結束後自行復原，若遇颱

風或有安全顧慮時，應配合本所要求緊急移除。 

3.演出前後與期間，若有受贈花籃，應置於大門外空間(室內與地毯

區不得放置)，並應於中場結束後或散場前自行清理完畢；演出舞

臺不開放觀眾獻花，觀眾攜帶之捧花請使用單位自行派員於前臺收

受。 

錄音錄影 

1.攝錄影機架設申請應於技術協調會提出，並將機器置於本所指定位

置，於觀眾入場前完成架設。 

2.申請人進行錄音、錄影或攝影，不得有涉及侵害他人著作權之行

為，若有侵害他人著作權，申請人應自負一切責任。 

物品歸還  

及場地復

原 

1.場地使用期間屆滿或終止時，借用之設備與物品應分別點交予本所

舞台、燈光、音響等工作人員，並應將其回復原位，經本所人員檢

視簽核後始得離開，如有損壞遺失，應照價賠償。 

2.演出結束後應進行場地清潔與復原工作，所產生之裝拆臺廢棄物應

自行清運，不得留滯本館。 

 

 

二、展覽室、臺北書院 

     場地 

項目 

展覽室(第一展覽室、第二展覽室) 

臺北書院(講堂、第一包廂、第二包廂) 

場地使用 

協調會 

1.場地使用單位應於場地使用日前 14 日至本所召開場地使用協調會，

協調場地使用相關事宜，並應派活動策劃人及活動現場負責人參

加，且應遵守協調結果。 

2.場地使用單位若有其他或特殊需求需本所協助者，請於場地使用協

調會提出說明，未事先提出者，本所得視實際情況協調處理。 



 

 

5 

 

     場地 

項目 

展覽室(第一展覽室、第二展覽室) 

臺北書院(講堂、第一包廂、第二包廂) 

場地使用

注意事項 

各場地使用通則： 

1.本所為國定古蹟，全館與廣場不得產生煙霧與使用明火。 

2.本所為國定古蹟，裝卸貨若途經地毯區、電梯、樓梯及牆面，應作

保護措施，避免碰撞損壞，牆面門窗禁止黏貼、打釘、鑽孔等破壞

行為，線材須整理固定，以維安全與美觀。 

3.所有需使用本所電力系統之電氣設備，皆應經過本所技術人員同

意。 

4.活動現場除活動相關說明資料外，不得陳列或張貼、展示或擺放無

關之宣傳資料與物品，或進行任何未經本所同意之商業行為。 

5.使用單位若有便當飲料容器等廢棄物，應清洗乾淨並分類後置於 1樓

業務組辦公室外專屬垃圾桶，勿將垃圾置於洗手臺、馬桶、排水口

或活動空間，以防蚊蟲與鼠患。 

6.活動內容若包含聲音素材，應以不影響本所其他空間使用為原則；

如經民眾或本所反應，申請應立即進行音量等相關調整。 

7.活動內容如有違背本所相關規定，或蓄意攻訐他人及違背善良風俗

等情事，本所得拒絕場地之使用；若有侵權行為，由申請自行負

責，本所不負任何法律責任。 

8.場地使用單位應於活動使用期間投保必要之公共意外等保險，活動

期間如發生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本所不負賠償責任。 

9.使用單位舉辦活動如有營利行為，應經本所同意，並依相關稅捐規

定辦理；義賣或勸募活動，須依公益勸募條例及相關規定報請主管

機關核准後，檢附主管機關核准之文件及義賣或勸募活動計畫書予

本所後方得辦理。 

10.場地使用期間應遵守中央或地方政府所訂定之相關規定，若有違反

情事且經勸導無效者，本所將逕行向主管機關舉發。 

11.場地使用規定情節重大者，本所得終止申請人場地之使用，因而衍

生一切責任、損失與賠償，一律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展覽室使用通則： 

1. 展覽室之展覽活動以免費入場參觀為原則，如展出單位有售票規

劃，應於場地申請階段提出完整票務規劃、現場售票收票動線安排

及人流控管企劃，並徵得本所同意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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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 

項目 

展覽室(第一展覽室、第二展覽室) 

臺北書院(講堂、第一包廂、第二包廂) 

2.展品之包裝、運送、維護及相關保險均由展出單位自行負責，本所

不負保管責任。 

3.展覽室內不開放飲食，如有進行開幕、剪綵之需求，須於場地使用

協調會時提出完整企劃，經本所許可後於指定地點進行，並於活動

結束後將場地恢復原狀。 

4.展覽開幕或展期期間，若有受贈花籃，可置於二樓廊道非地毯區(展

覽室不提供擺放花籃)，且應經本所同意方可擺放，並應於開幕或展

覽結束後自行清理完畢。 

5.展出單位入館時間為上午 9 時，9 時 30 分開放觀眾入室參觀，並應

於下午 5 時前結束當日展覽。 

6.展出單位應於展覽期間派員到場，負責維護展品安全與展間秩序，

並提供參觀民眾諮詢服務；展品如有毀損或遺失時，本所不負賠償

責任。 

 

臺北書院使用通則： 

1.臺北書院講堂與包廂之活動以免費入場為原則，如活動單位有售票

規劃，應於場地申請階段提出完整票務規劃、現場售票收票動線安

排及人流控管企劃，並徵得本所同意後辦理。 

2.講堂榻榻米空間禁止飲食；包廂空間可自備飲食茶點，惟不得使用

明火。 

工作證申

請與使用 

1. 展出單位應於場地使用日前 7日提供完整工作人員名冊予本所，以利

本所進行場館安全管理，並應自行製作工作證(應含展覽或活動名

稱、工作人員姓名)後送至本所業務組加蓋場館印章，展覽室申請數

量以 50 張為上限，臺北書院申請數量以 30張為上限。 

2. 工作人員應於工作期間配戴工作證，以利本所人員及參觀民眾辨

識；未佩戴工作證者，本所得拒絕其進入管制區域或於本館非對外

開放時間進入場館。 

活動宣傳 

1.本所提供節目手冊及網站等宣傳管道，可供利用。 

2.演出期間若有文宣、DM、贈品，或販售與該節目相關之物品，應依

相關規定辦理，並置於本所指定位置；另海報擺放與宣傳旗幟等應

事先申請，不可影響古蹟外觀，並於活動結束後自行復原，若遇颱

風或有安全顧慮時，應配合本所要求緊急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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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 

項目 

展覽室(第一展覽室、第二展覽室) 

臺北書院(講堂、第一包廂、第二包廂) 

3.基於藝文推廣用途，本所對活動內容有拍攝、宣傳及推廣等非營利性

使用之權利。 

物 品 借

用、歸還

及場地復

原 

1.佈置期間所需物品，除本所提供清單中之項目外，其餘物品均由活

動單位自備；另活動單位需自行安排借用物品之搬運人力。 

2.場地使用期間屆滿或終止時，借用之物品應分別點交予本所工作人

員，並回復原位，場地亦應復原，經本所人員檢視後始得離開；如

有損壞或遺失，應照價賠償。 

3.活動單位撤場後應進行場地清潔與復原工作，因場地佈置產生之廢

棄物應自行清理運棄。 

 


